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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口港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7 年年度报告中环境保护相关情况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营口港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年 4月 27日在《上海证

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了《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现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

与格式准则第 2 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等相关文件要求，结合公司核查

及《公司 2017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关于环境管理等方面内容，对《公司 2017 年

年度报告》中的“第五节 重要事项 十七、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工作情况 (三)

环境信息情况”内容予以补充完善，具体如下： 

    一、属于环境保护部门公布的重点排污单位的公司及其重要子公司的环保情

况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一)环保情况介绍 

    公司坚持以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布局及绿色发展理念为指导，

以清洁、循环、低碳、生态为理念，以“和谐、双赢、绿色”为方针，准确把握

转型升级发展新常态，以《新环保法》和环保新标准为准绳，以改善环境质量和

环境形象为核心和首要任务，以环境管理要素达标为主线，以公司统领、职能部

门监督、相关部门落实、基层施治、全员参与的环境管理机制，根据国务院“水

十条”、“气十条”、“土十条”，全面推进“蓝天工程”，深入实施“碧水工

程”，强化“净土工程”，细化实施“洁净工程”，继续推动“静音工程”，贯

彻落实《营口市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计划（2017-2020年）实施方案》的要

求，加快补齐生态环境短板，逐步使污染源从末端治理转向源头治理，打造污染



控制一流的“清洁港”，资源能源利用效率一流的“绿色港”，生态景观一流的

“生态港”。 

公司重视环境保护工作，公司及各分公司、子公司严格贯彻落实《中华人民

共和国环境保护法》，遵守国家和属地的环保法律法规要求、行业技术规范、政

府管理规定。自 2016 年《新环保法》颁布实施以来，公司逐步完善环保体系建

设，2017 年制定并下发了《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环境保护工作综合整治实

施方案》、《固体废物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危险废物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等

相关规定和办法。公司及各分公司、子公司积极落实日常环保管理工作，在废水、

废气排放点安装实时监控装置，与环保部门进行联网，及时发现和解决环保风险，

保证固废合理合规处置，废水、废气稳定达标排放。 

（二）绿色港口建设情况 

2017 年营口港创建绿色港口项目通过辽宁省督查组的督查和辽宁省绿色交

通中期项目调研，全年完成绿色港口项目 6项，总投资 13975万元，其中鲅鱼圈

港区 27 个泊位 17套码头船舶岸电系统建设项目、轮驳公司岸电箱改造项目、节

能型变压器改造项目已圆满完成项目交付，满足使用要求。中央环保督察组、国

家海洋督查组、省环保督察组在我港进行督查期间均未发生直接涉及我港的环保

案件。通过开展蓝天、碧水、净土、静音、洁净五项工程，全面完成年初制定的

环保卫生工作目标。港区空气质量较之前有明显改善，港口环境卫生形象显著提

升，环保管理制度体系建设初步完成，污水处理站水质达标排放，港口重大环境

污染事故及由环境污染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为零，危险废物进行规范化管理，

合法处置率达到 100%。提升全员环保意识，以“打造绿色港口，共享碧海蓝天”

为主题，开展了一次影响范围最广，参与人数最多的“六·五”世界环境日宣传

教育活动。圆满完成仙人岛港区大型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演练和陆海溢

油应急示范演习，港口应急管理、应急技术支持和应急救援队伍的实战能力、对

突发事件的指挥能力和协同作战能力大幅提升。 

(三)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情况 

为认真贯彻执行国家环保、安全法律法规，确保在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能及

时予以控制，防止重大事故的蔓延及污染，有效地组织处置，保障人员及环境安

全，结合我公司实际情况，本着“预防为主、自救为主、统一指挥、分工负责”

的原则，编制并备案实施了我公司《营口港务股份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



案》，内容包括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环境风险评估报告、应急资源调查

报告以及编制说明和专家评审意见。根据各类因素对环境安全可能造成的危害程

度、影响范围和发展态势，进行分级预警，规范应急处置程序，明确应急处置职

责，做到防范未然。 

（四）“建设项目环保三同时”情况介绍 

营口港在开发建设过程中，始终坚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贯彻执行

环境保护“三同时”原则。自环评法实施后，营口港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执行率达 100%。根据交通部颁布的《关于开展交通工程环境监理工作的通知》(交

环发〔2004〕314 号)和《辽宁省建设项目环境监理管理办法》，营口港从 2006

年开始，在辽宁省内率先开展了建设项目环境监理试点工作。目前，营口港按照

环评批复要求，已将所有在建项目全部委托有资质单位进行施工期环境监理。在

施工过程中，监理单位通过检验、监测、旁站监督、巡视检查和召开施工调度会

等手段，对疏浚悬浮物、施工废水、扬尘、固废、噪声和生态保护等进行全过程

管理，定期出具环境监理报告，项目环境监理率达 100%。项目竣工后随即按照

有关规定申请环保验收，重点建设项目现已全部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部验收，保证

项目生产运营合法合规。 

(五) 2017年度具体环保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及港区内企业 2017 年度被列为环境保

护部门重点排污单位，重点监控类型为废气。 

  我公司作为营口港港区内企业，2017 年度排污信息及防治污染设施的建设

和运行情况如下： 

1、排污信息 

水污染物 

排放口数量 单位（吨、mg/l） 

排放口编号或

名称 

排放口

位置 

排放方

式 

主要/特征污

染物名称 

排放浓

度 

排放总

量 

核定的排放

总量 

执行的污染

物排放标准

浓度限值 

超标情

况 

生活污水处理

厂排放口 
 连续 

COD 32.0  1.7 50 否 

NH3-N 2.8  0.15 10（8） 否 

SS 6.6  0.35 20 否 

油污水及化工

污水处理厂排

放口 

 连续 

COD 40.8  1 50 否 

NH3-N 4.5  0.2 10（8） 否 

SS 12.3  0.25 20 否 



固体废物 

废物名称 是否危险废物 处理处置方式 处理处置数量 

炉渣、粉煤灰 否 销售、摊铺道路 9700吨 

废矿物油、油垃圾等 是 外委处置 398吨 

 

2、防治污染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情况 

设施类别 防治污染设施名称 投运时间 处理能力 运行情况 

水污染物 

鲅鱼圈港区生活污水处理厂 1997 1500吨/天 正常 

鲅鱼圈港区一港池油污水处

理厂 
1997 2400立/天 正常 

鲅鱼圈港区一港池化工污水

处理厂 
2005 120立/天 正常 

鲅鱼圈港区一港池矿石污水

处理厂 
2005 1440立/天 正常 

鲅鱼圈港区 A港池辅建区综

合污水处理厂 
1997 

生活 300吨/天，

煤炭 100吨/时 
正常 

鲅鱼圈港区 A港池煤污水处

理厂 
2012 4800立/天 正常 

鲅鱼圈港区 A港池生活污水

处理厂 
2012 400立/天 正常 

鲅鱼圈港区 A港池矿石污水

处理厂 
2012 2400立/天 正常 

营口港区生活污水处理厂 2012 150吨/天 正常 

大气污染物 无    

固体废物 无    

噪声 无    

其他 无    

    

  二、重点排污单位之外的公司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其他所属企业积极承担企业环保主体责任，严格遵守各项环保政策，有

效落实环保措施，加强管理监测，采用先进、经济、可靠的“三废”治理措施，

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 

 

  除上述内容外，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中其他内容保持不变。上述补充不会

对公司 2017年年度报告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影响。补充完善后的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营口港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 年 5 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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